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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 
 

第十三届会议  

2018 年 4 月 16－20 日，罗马 

对已通过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所做的文字修改—  
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术语表）和  
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证书）  

议题 10.4 

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 

 

I. 背 景 

A. 对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术语表）的文字修改 

1. 术语表技术小组在 2016 年会议讨论“隔离（限定物的）”（2016-002）时，

对“扣留”这一术语的定义进行了审查。 

2. 术语表技术小组注意到，“扣留”的定义与术语表其他定义及通用格式不

一致，因其交叉对照引用“见检疫”。术语表中术语在其定义中使用术语表其他

术语时，要采用粗体字以确保易于交叉对照，而不使用对任何其他术语（如

“见……”）的交叉引用。“见……”这一用法的意图和法律效力模糊，并不恰当，

就术语统一而言，不仅无益而且还会造成混淆。 

3. 附件 1 列出的建议文字修改就是删除对“见检疫”的交叉对照引用，以确保

术语表各术语之间的一致性。 

4. 标准委 2017 年 5 月审查并同意了这一项文字修改，同时没有提出任何其他

修改。 

http://www.fao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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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对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证书）的文字修改 

5.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已着手开发“电子植检证书处理中心”和“通用电子

植检证书国家系统”，作为推动采用电子证书替代纸质证书的一种手段。 

6. 电子证书具有以下显著优势： 

• 提高国家植物保护机构认证程序的效率； 

• 允许各国更好地利用基于风险系统内的认证信息； 

• 提高植物检疫证书的安全性； 

• 在适当情况下，与其他边境机构和行业通报或分享信息。 

7. ePhyto 系指电子植物检疫证书，列明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

证书）所描述的植物检疫证书所包括的电子数据。该标准附录 1（电子植物检疫证书，

有关标准 XML 架构和交换机制的信息）描述了电子证书的结构和内容，所依据的是

电子认证领域不同标准制定机构开发的标准化代码和列表。与附录 1 相关的许多

列表比植物检疫认证中使用的具体条款和要素更宽泛。 

8. 为促进国家植保机构间交换电子证书采用统一信息，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小组

审查了附录 1 所提供链接，并对适用于植物检疫认证的这些列表和代码进一步开展了

标准化工作。 

9. 因此，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小组对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 1 提出了一系列

文字修改（见附件 2，以修订模式列明所做修改），具体如下： 

1) 把[5]和[14]中的 URL 更改为直接链接至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小组开发的植检

证书所使用的条款和代码列表。这应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电子植检证书所使用条

款和代码的统一连贯性。因此，原 URL http://ephyto.ippc.int 已被替换为新的

URL：https://www.ippc.int/en/ephyto/ephyto-technical-information。原先发布在

http://ephyto.ippc.int 的更宽泛列表，现作为超文本链接纳入文件中，当前位置

https://www.ippc.int/en/ephyto/ephyto-technical-information。 

2) 在[18]的第 2.2 节，删除对网站的参照，因其与文件中描述其他链接的方式

不一致。 

3) 删除[21]中的“链接 13”，因为欧洲经委会第 20 号建议已被列为“链接 10”，

同时还规定了如何提供浓度和剂量代码，因此不需要再度提出参照。 

4) 在[20]“申报的入境地点”之后而不是在句子末尾添加“国家名称”，因为

这样符合联合国贸易及运输地点代码（UN/LOCODE），并且“申报的入境地点”

具有“国家名称”相关的数据。 

5) 删除“链接13”后，把[22]中的“链接14”、[20]中的“链接15”和“链接16”

重新编号，按顺序排列。 

http://ephyto.ippc.int/
https://www.ippc.int/en/ephyto/ephyto-technical-information
http://ephyto.ippc.int/
https://www.ippc.int/en/ephyto/ephyto-technical-inform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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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) 随着系统开发，整个传输层面都纳入了特定的加密处理，因此删除[25]中的

“链接 17”。根据对所使用加密类型的双边协议，可采取进一步加密处理。可供

采用的加密系统有许多。 

7) 删除[28]中的“链接18”，因为联合国贸易便利与电子商务中心（UN/CEFACT）

推荐的标准信息已纳入链接 3、4、5 提出的统一信息结构中，因而不再需要。 

10. 对附录 1 做出的文字修改，已提交至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。秘书处

在会议期间指出，迫切需要立即对附录进行修订，因为目前正在实施这一架构以便

开始落实电子植检证书处理中心试点工作的国家，需要更新信息。如果有国家利用

列载于 http://ephyto.ippc.int 的信息，这些国家很可能难以读取交换的证书，原因在于

条款代码未能完全统一，同时还包含与植物检疫认证无关的信息。此外，秘书处

忆及，附录所含信息并非该标准的规定内容，同时所做修改主要是细微的文字调整，

有助于电子认证工作的统一实施。 

11. 主席团同意，作为例外情况，要求秘书处立即对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

附录 1 进行文字修改，强调支持实施电子植检证书试点工作的紧迫性，同时向标准

委员会和植检委通报所做文字修改。 

12. 对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 1 所做文字修改列载于附件 2。 

II. 建 议 

13. 提请植检委： 

1) 注意对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术语表）有关“扣留”这一术语

的文字修改（附件 1）（仅作为英文版附件）。 

2) 注意对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植物检疫证书）附录 1（电子植物检疫

证书，有关标准 XML 架构和交换机制的信息）所做文字修改（附件 2）（仅作为

英文版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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